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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

（一）项目实施主要内容与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 2017 年-2019 年中期财政规划，2018 年省财政预

算安排农业财政项目管理经费 1162 万元，以因素法分配，

均为补助市县支出。2017 年底，为支持我省部分地区做好现

代农业生产发展项目立项、管理等工作,并推进我省基层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结合 2018 年农业工作实际，提高预算完

整性，均衡预算支出进度，提前下达了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

项目及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进行补助的 2018 年度农业财

政项目管理经费。该项资金属于 2017 年—2019 年每年 1162

万元的专项工作经费，专项用于农业财政项目管理工作以及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作。

（二）自评情况

对照《关于开展 2019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

通知》的要求及评价指标，我们对 2018 年度农业财政项目

管理经费的使用绩效进行了自评。自评等级为“优秀”，自

评分数 98.5 分，其中产出指标 68.5 分、效益指标 30 分。

具体情况如下：

1.产出指标（自评分数 68.5 分）。2017 年底，省财政厅

农业农村处（原农业处）以粤财农〔2017〕373 号文提前下

达了 2018 年度农业财政项目管理经费，用于补助粤东西北

地区市县农业财政项目管理工作以及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工作相关支出。资金到位率 100%，年度预算支出 1132 万



元，支出率达到 97.42%。该资金按照《省财政农业财政项目

管理经费管理规程》管理。截至基准日，全省农业财政项目

管理经费基本完成支出，部分市县因正在进行直接支付流

程，因此暂未支出。

2．效益指标（自评分数 30 分）。该项资金主要用途相

关任务全面完成，主要产出基本实现，财政资金投入取得较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群众满意程度达 98%以上。农业

财政项目管理工作开展顺利、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作得

以持续推进。

二、绩效表现

（一）资金的使用绩效

在相关市县资金使用过程中，可以做到利用补助资金提

升基层村级公共服务平台设施条件，提升基层财务人员理论

知识与实际操作能力，完善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成了

绩效预期。做到了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促进财力资源经济效

益最大化，保障财政支农惠农强农资金安全，实现村（居）

民办证办事实现“足不出户”，加强政务信息化建设，实现

电子化办公，有效解决了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二）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前述对整体支出情况的分析，仍存在部分市县未完

成支出的情况。一是个别县因基层公共服务平台于 2018 已

移交到县政务数据局，所以该项资金尚未支出；二是个别将

该资金部分切块用于管理经费及评审费，截至基准日未完全



支出；三是个别市完善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相关项目仍在

进行中。

三、改进意见

一是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

度和要求，本着“勤俭节约、保障运转”的原则编制预算，

提高预算编制的严谨性和合理性。二是切实抓好资金支出进

度。严格执行财务制度，督促市县及时按要求支付。


